国家保密局、科学技术部
关于印发《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通知

国保发〔200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局、科技厅(委、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科技司(局)，各人民团体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科技司(局)：
    为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中的保密工作，保障国家秘密的安全，促进对外科技交流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我们联合制定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中的保密工作，保障国家秘密的安全，促进对外科技交流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对外科技交流活动是指我国公民在境外或境内参加的有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参与的科学技术开发、讲学、进修、培训、学术会议、文献资料交换、考察、谈判、合作研究、合作设计、合作调查、合作经营、种质资源交换、展览和咨询等活动。
    第三条  凡在对外科技交流的下述事项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必须建立并实行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
    (一)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科技规划、计划；
    (二)科技项目、课题及其经费预决策、实施方案、关键设备、资料、物品；
    (三)科研成果及其用途；
    (四)其它未尽事项。
    第四条  实行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确定本单位涉密人员，并以下列方式对参加对外科技交流活动的涉密人员进行保密提醒：
    (一)涉密人员出境参加对外科技交流活动，其所在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人事或外事部门在办理出境审批手续时，应当告知其《涉密人员对外科技交流保密守则》(附件1)，要求其在《涉密人员对外科技交流保密义务承诺书》(附件2)上签字，承诺履行保密义务，并填写《对外科技交流涉密人员登记表》(附件3)，对一年内数次出境参加对外科技交流活动的涉密人员，可以每年对其提醒一次。
    (二)涉密人员在境内参加对外科技交流活动。应当事先向所在单位报告，并填写《对外科技交流涉密人员登记表》。由所在单位提醒其遵守对外科技交流保密守则，并记录在案。
    第五条  实行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每年对执行情况至少进行一次自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六条  国家保密局和科学技术部共同负责全国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科学技术部负责全国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组织实施。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科技主管机构按属地原则或行政隶属关系，在职权范围内负责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并对执行情况予以备案。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保密工作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保密工作机构对建立和执行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九条  对应当建立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而未建立或者虽已建立但未认真执行的单位，有关科技主管部门和保密工作部门应予指出，仍执行不力的应当通报批评；造成泄密的，除追究有关泄密人员的责任外，还应当追究单位主管保密工作领导的责任。

 
附件1

涉密人员对外科技交流保密守则
    

(一)公开的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二)在对外科技交流合作中，确需对外提供国家秘密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要求对方承担保密义务。
    (三)参加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不得携带国家秘密载体(包括载有国家秘密信息的便携式计算机)，因工作确需携带或向境外传递机密级、秘密级秘密载体的，应按照有关保密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采取切实可靠的保密措施；任何情况下，不得携带或向境外传递绝密级秘密载体。
    (四)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要注意场合，防止被窃听；不得在涉外公共场所及外方提供的场所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
    (五)不得在没有保密措施的通讯工具中传递国家秘密；不得使用明码或者未经中央有关机关审查批准的密码传递国家秘密。
    (六)在境外遇到危及所携带的国家秘密载体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要立即销毁所携带的秘密载体，并及时向本单位的保密工作部门报告。
    (七)发生泄密问题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向本单位的保密工作部门报告。

附件2

涉密人员对外科技交流保密义务承诺书

我于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参加              (对外科技交流活动名称)，有关部门已向我告知《涉密人员对外科技交流保密守则》。我承诺，在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中遵守保密守则，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承诺人签字                  签字日期

 
 
 
    注：该承诺书一式两份，提醒部门和承诺人各执一份。多次出国者，在办理审批手续时，须出示此承诺书。

 
附件3
对外科技交流涉密人员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学    历

政治面貌           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
现任(曾)行政职务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现任(曾)行政职务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涉密程度
对外科技交流事项
对外交流对象
其它事项
                     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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